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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王育敏等19人提案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
委員黃志雄等18人提案
委員王育敏等26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文化、教育、體育主

管機關應鼓勵、輔導民間或自行

辦理兒童及少年適當之休閒、娛

樂及文化活動，提供合適之活動

空間，並保障兒童及少年有平等

參與活動之權利。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辦

理前項活動著有績效者，應予獎

勵表揚。 

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文化、教育、體育主

管機關應鼓勵、輔導民間或自行

辦理兒童及少年適當之休閒、娛

樂及文化活動，提供合適之活動

空間，並保障兒童及少年有平等

參與活動之權利。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辦

理前項活動著有績效者，應予獎

勵表揚。 

第二十四條 文化、教育、體育主

管機關應鼓勵、輔導民間或自行

辦理兒童及少年適當之休閒、娛

樂及文化活動，並提供合適之活

動空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辦

理前項活動著有績效者，應予獎

勵表揚。 

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提案： 
一、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二條規定，國家應確保每一兒童

均享有該公約所揭櫫之權利，不

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

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

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族裔或

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

生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

所歧視。該公約第三十一條亦規

定，兒童有從事適合其年齡之遊

戲與娛樂活動之權利，以及自由

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活動之權

利；國家應尊重並促進兒童充分

參加文化與藝術生活之權利，並

應鼓勵提供適當之文化、藝術、

娛樂及休閒活動之平等機會。 
二、實務上常見身心狀況或家庭背

景特殊之兒童及少年（如罹患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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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病、身心障礙、單親、隔代教養

等），欲參與感興趣之休閒、娛

樂及文化等活動，卻因主辦單位

之偏見或刻板印象，遭受差別待

遇，甚至被拒絕參與活動，顯已

違反上開公約揭櫫之禁止歧視

原則及平等參與活動之權利。 
三、為踐行上開規定，爰修正第一

項，明定文化、教育、體育主管

機關應保障兒童及少年有平等

參與適當休閒、娛樂及文化活動

之權利，以維護兒少應享有之平

等權與遊戲權。 
審查會： 
第二十四條條文照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提案通過。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陳亭妃等 16 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兒童及孕婦應優先

獲得照顧。 
交通及醫療等公、民營事業

應提供兒童及孕婦優先照顧措

施。 
國內大眾交通運輸、文教設

施、風景區與康樂場所等公營、

第三十三條 兒童及孕婦應優先

獲得照顧。 
交通及醫療等公、民營事業

應提供兒童及孕婦優先照顧措

施。 
國內大眾交通運輸、文教設

施、風景區與康樂場所等公營、

公辦民營及民營事業，應以年齡

委員陳亭妃等 16 人提案： 
一、修正本條文。 
二、政府鼓勵國人多加生育，惟國

內現行文教設施、風景區與康樂

場所、大眾交通運輸等公共場所

的「親子環境設施」，就如「無

障礙設施」一般，環境不夠友善

，以盥洗室而言，按行政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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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辦民營及民營事業，應以年齡

為標準，提供兒童優惠措施，並

應提供未滿一定年齡之兒童免

費優惠，另兒童優惠措施之適用

範圍及一定年齡，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所指大眾交通運輸、文

教設施、風景區與康樂場所等公

營、公辦民營及民營事業之公共

活動場所，應設置親子盥洗室及

其設施及設備，並由中央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黃志雄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兒童及孕婦應優先

獲得照顧。 
國內大眾交通運輸、醫療、

文教設施、風景區、康樂場所等

公、民營事業應提供兒童及孕婦

優先照顧措施。 
前項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

所，應規劃設置六歲以下兒童及

其家庭專用之廁所盥洗室。其專

用廁所盥洗室之適用範圍、設施

設備之項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為標準，提供兒童優惠措施，並

應提供未滿一定年齡之兒童免

費優惠。 
前項兒童優惠措施之適用

範圍及一定年齡，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 

保護署資料顯示，截至 104 年 4
月底止，全國親子盥洗室竟然只

有 126 間，而且大部分設於台北

市，也因為政府未能普設親子盥

洗室，導致家長與孩童外出時，

時常遭遇生活行動之不便。 
三、爰此，特擬具本法第三十三條

，明文增修「大眾交通運輸、文

教設施、風景區與康樂場所等公

營、公辦民營及民營事業之公共

活動場所，應設置親子盥洗室及

其設施及設備」，以符本法立法

目的與宗旨。 
委員黃志雄等 18 人提案： 
一、修正本條第二項。 
二、新增本條第三項。 
三、按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規定，僅提及交通及醫療

等公、民營事業應提供兒童及孕

婦優先照顧措施。但對於實務上

，有實際需求之育有六歲以下幼

兒家庭所需的友善親子空間並

未有相關規範及法源依據。 
四、經查國內各文教設施、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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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內大眾交通運輸、文教設

施、風景區與康樂場所等公營、

公辦民營及民營事業，應以年齡

為標準，提供兒童優惠措施，並

應提供未滿一定年齡之兒童免

費優惠。 
前項兒童優惠措施之適用

範圍及一定年齡，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 

與康樂場所等公營、公辦民營及

民營事業之公共場所，已按公共

場所母乳哺育條例設置哺育環

境。另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

亦規定，大眾運輸工具應設置博

愛座，且比例不得低於總座位

15%。雖前揭相關條文，已逐步

建立友善環境，惟前述各公共場

所如關於親子廁所、親子車廂之

設立仍相當欠缺，為落實本法照

顧保護兒童安全及友善環境之

立法意旨，爰修正第二項、新增

第三項。 
審查會： 
第三十三條條文維持現行條文，不

予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王育敏等 26 人提案： 
第四十六條之一 任何人不得於

網際網路散布或傳送有害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未採取

明確可行之防護措施，或未配合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之防護機

制，使兒童及少年得以接取或瀏

覽。 

第四十六條之一 任何人不得於

網際網路散布或傳送有害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未採取

明確可行之防護措施，或未配合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之防護機

制，使兒童及少年得以接取或瀏

覽。 

委員王育敏等 26 人提案： 
一、兒少使用網路日益頻繁，惟有

害兒少身心之資訊若透過網路

傳送，不僅傳播速度快、影響範

圍廣且難以察覺，對兒少之人格

、名譽亦嚴重減損，所生之心理

傷害更不容小覷。 
二、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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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

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

業知悉或透過網路內容防護機

構、其他機關、主管機關知有前

項情事，應先行移除該資訊且保

留相關資料至少九十天，必要時

提供司法及警察機關調查。 
前項相關資料至少應包括

網頁資料、被檢舉人之資料及網

路使用紀錄。 

年統計，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而舉報之網路

不當資訊總案件數為 1,376 件，

其中事證不足、未結案者，約占

總申訴案件的五成（687 件），顯

見主管機關若無更具強制力之

法規可運用，恐難有效處理、調

查網路不當資訊舉報案件。 
三、爰參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之規定，以及美國聯邦

法典 2258A 之立法例，新增第二

項，明定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

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如

知悉有害兒少身心健康之網路

資訊，應先行移除，並保留相關

資料至少 90 天，俾便日後發現

有違法情事時，可供司法及警察

機關追查，以保障兒少上網安全

；另新增第三項，明定業者所保

留之資料，至少應包括網頁資料

、被檢舉人之資料及網路使用紀

錄。 
審查會： 
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維持現行條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82 期 院會紀錄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文，不予修正。 

（照案通過） 
第八十八條 收出養媒合服務者

違反依第十五條第四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業務檢查與管理、停業

、歇業、復業之規定者，由許可

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情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公布其名稱

或姓名。 
依前項規定命其停辦，拒不

遵從或停辦期限屆滿未改善者

，許可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許可。 

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提案： 
第八十八條 收出養媒合服務者

違反依第十五條第四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業務檢查與管理、停業

、歇業、復業之規定者，由許可

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情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公布其名稱

或姓名。 
依前項規定命其停辦，拒不

遵從或停辦期限屆滿未改善者

，許可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許可。

第八十八條 收出養媒合服務者

違反依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業務檢查與管理、停業

、歇業、復業之規定者，由許可

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情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公布其名稱

或姓名。 
依前項規定命其停辦，拒不

遵從或停辦期限屆滿未改善者

，許可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許可。

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提案： 
原條文第一項引用第十五條之項

次係誤植，爰予修正。 
審查會： 
第八十八條條文照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十二條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

品、錄影節目帶、遊戲軟體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康之虞應予分級

之物品，其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提案： 
第九十二條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

品、錄影節目帶、遊戲軟體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康之虞應予分級

之物品，其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第九十二條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

品、錄影節目帶、遊戲軟體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康之虞應予分級

之物品，其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提案： 
原條文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及第

三項引用第四十四條之項次，均有

誤植，爰予修正。 
審查會： 
第九十二條條文照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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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未予分級。 
二、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分級類別或內

容之規定。 
前項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

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標示之規定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

稱及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未予分級。 
二、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分級類別或內

容之規定。 
前項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

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標示之規定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

稱及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未予分級。 
二、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分級類別或內

容之規定。 
前項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

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標示之規定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

稱及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